
附： 

 

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管理办法 
 

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行为，维护社会公

共利益以及委托人、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的合法权益，促进

地震安全性评价行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、《地震安全性评价

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依法取得资质证书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，在中

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委托人提供地震安全性评价服务的收费

行为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应当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

自愿有偿、诚实信用和委托人付费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

节价。 

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提供下列地震安全性评价服务的收

费实行政府指导价： 

（一）国家重大建设工程； 

（二）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灾、火灾、爆炸、剧毒或者

强腐蚀性物质大量泄露或者其他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，包括

水库大坝、堤防和贮油、贮气、贮存易燃易爆、剧毒或者强腐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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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物质的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； 

（三）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放射性污染的核电站和核设施

建设工程； 

（四）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认为对本行政区域有重大价值或

者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建设工程。 

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按照自愿有偿原则提供前款规定以

外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服务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。 

第五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具体收费项目、基准价及其浮

动幅度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提出方

案，报同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。 

第六条 制定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标

准，应当以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技术工作费用、技术审查费用、

法定税金和合理利润为基础，并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、社

会承受能力和地震安全性评价行业的发展等因素。 

核定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工作费用，应根据工程类别和

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级别，并考虑地震构造、地震活动和场

地条件的复杂程度等因素确定。 

核定技术审查费用，应以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必要工作

程序为依据，根据评审级别、评审形式和是否需要现场考核

验证等因素确定。 

第七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受委托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，

应执行建设工程所在省（区、市）的收费政策；对跨省（区、市）

的建设工程，收费可执行建设工程所在地或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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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地的收费政策，具体由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和委托人协商确

定。 

第八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

同（协议），载明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、服务质量、收费条

款和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。 

收费条款应包括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方式、收费

金额、付款和结算方式等内容。 

第九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与委托人签订合同（协议）

后，委托关系终止的，有关费用的退补和赔偿依照《合同法》

等有关规定办理。 

第十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为委托人提供服务，应当严

格履行必要的工作程序，符合《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》

（国家标准 GB17741）等相关规定，满足合同约定的内容、质

量等要求。 

第十一条 由于委托人原因造成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延

误或工作量增加的，委托人应当向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支付

相应的费用。 

第十二条 由于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原因造成地震安全

性评价工作延误、质量达不到要求，或给委托人造成经济损

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；导致工作量增加的，委托人不另

外支付费用。 

第十三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向委托人收取费用，应当

出具合法票据。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人员不得私自收取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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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委托人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应当遵守国家

有关价格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维护正常的价格秩序，接受政府

价格主管部门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的监督、管理。 

第十五条 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地震安全

性评价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。 

各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

的监督检查。 

第十六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政

府价格主管部门依照《价格法》和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

规定》实施行政处罚： 

（一）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制定价格的； 

（二）采取分解收费项目、重复收费，扩大收费范围或

自立名目等方式多收费用的； 

（三）不按照规定提供服务而收取费用的； 

（四）其他价格违法行为。 

第十七条 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

的价格违法行为，可以向价格违法行为发生地价格主管部门

举报。 

第十八条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与委托人之间发生收费

纠纷，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可以与委托人协商解决，也可以

通过仲裁或者诉讼方式解决。 

第十九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

同级地震工作主管部门，依据本办法制定地震安全性评价收

费具体实施办法，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地震局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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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国地震局负

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1 月 1日起执行。 

 

 


